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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要求代理人提供准确乘客联系信息作即时航班更新(延误或取消) 

香港航空有限公司致力提升航空公司与各同业对旅客之服务品质, 希望利用手机号码，通过SMS(手机

短信）向乘客提供即时航班变动讯息。为确保旅客可享有上述服务，请各代理务必提醒旅客提供可联

络上的手机号码，按照以下正确的OSI或SSR指令输入旅客的手机号码。如旅客拒绝提供联络手机号

码, 代理也须输入SSR指令CTCR/REFUSED以作记录。有关个别GDS正确SSR输入方法,详情请参阅以

下附表。此外代理人亦可协助旅客透过‘www.hongkongairlines.com> 预订与管理> 旅程管理>航班提

示’提供有效联络方法。再度重申代理人如未能按照民航有关规定，办旅客票销售或订座时未能提供

准确的乘客联系信息或因未正确录入旅客有效联系方式(联系电话号码及电子邮箱)、或未及时准确通

知旅客航班变更信息、或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旅客通知及后续处理、或未根据要求为旅客提供相关的

票务服务的，代理方须承担赔偿旅客和香港航空的经济损失。 

香港航空有限公司明白客户个人和资料隐私的重要性，并对客户提供的所有个人和私人资料严格保

密。所有代理在收集个人资料时，必须严格遵守香港航空资料收集政策，详情请参阅

www.hongkongairlines.com/zh_CN/lega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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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航空上海营业部 

2017 年 12 月 18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